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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科研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（人）承诺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自觉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和企

业家精神，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法规，遵守科技计划项目管理、科技统计和党风廉政等办法和规

定，积极参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诚信体系建设，珍惜维护本单位和科研人员的诚信评价信息，

自觉接受科技监督评估，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，并就本次申请的资助资金，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在实施和参与项目管理过程中，始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严格遵守廉政

纪律，无违规违纪行为，且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，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

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），以及没有被列入失信被

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同时承诺加强单

位内部科研人员管理，对科研人员和参加项目工作人员实施严格的教育和管理工作，积极发挥督

导和管理责任。

二、在项目和资金申报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，无弄虚作假行为。所有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并

完全按照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提供，妥善保管所有申请资料的原件。对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材料

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完全责任，无编报虚假预算、篡改单位财务数据、侵犯他

人知识产权等失信、违法行为，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信用信息核查。

三、认真细致做好项目实施管理和经费使用工作。准确提供资金拨付信息，对因提供的单位

基本信息、银行帐号信息、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有误，造成的项目不能实施、拨款失败等情况，

其后果自行承担。

四、专项资金获批后将严格按规定使用，执行国家财税制度、会计准则和科技研发投入统计

规范，落实资金和项目管理要求，奖补资金专款专用，用于企业科研投入、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，

不断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研发创新体系，激发和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。

五、自觉接受科研诚信和项目实施监督评价管理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科研诚信、企业研

发体系建设、项目实施方面的调查、核查和检查，对存在有悖于科研诚信的行为，自愿依法依规

接受监督和处置。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，愿意根据相关规定，承担以下后果:包括但不限于撤销补

助并退回资金；取消一定期限惠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；记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并报送至市

公共信用信息平台、列入社会信用记录，失信情况同意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
六、本科研诚信承诺书（不含资金申请表）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单位名称(盖章）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法定代表人(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（授权代表人签名的需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）




